
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舟山市广富塑业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潘追国、王小容、宓惠定、忻芝娣、王胜
诉你单位关于补发工资等争议案。因直
接和邮寄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仲裁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
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
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14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舟山市
定 海 区 昌 国 路 63 号 ，电 话 ：
0580-2601537）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
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定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1月8日

仲裁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金瓯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浙商银温资转字2017第00002号），浙商银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公司。浙商银行与光大金瓯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
瓯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联系电话：0577-88079879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0577-8833305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主债务人名称

乐清市邮电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丝力德线业有限公司

温州格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市欧立得贸易有限公司

国茂（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侨业塑胶有限公司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乐强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华本纸业有限公司、上海宝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郑乐强、郑正福、黄冬香

姜宗良、徐丽萍、施正盘、林香妹

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陈聪武、林进南

蔡丹丹、蔡洪友、蔡彧

浙江奥司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陈方、陈斯拉、戴洁珍

浙江闽锋化学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台州侨业合成革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海滨
机械厂、夏瑞文、夏朝华、夏朝阳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1）借款合同：20206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496号；（2）借款合同：20206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508号

（1）借款合同：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233号；（2）借款合同：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235号；（3）借款合同：20204000浙
商银借字2016第01236号；（4）借款合同：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240号；（5）借款合同：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237号；

（1）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143号；（2）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146号；
（3）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145号；（4）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147号；

借款合同：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34号

（1）借款合同：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081号（2）借款合同：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083号

（1）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684号；（2）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593号；（3）借款合同：
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588号；（4）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292号；（5）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
2016第00278号；（6）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225号；（7）借款合同：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216号；

截至2017年9月15
日债权本金原币余额

6,990,000.00

17,995,555.98

28,350,000.00

4,500,000.00

29,983,413.84

15,750,241.78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以及遗漏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9月15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公司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商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
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朱亮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 公 司 与 朱 亮 ( 身 份 证 号 ：
330302196202015212)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编号:华融 Y00160061－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朱亮。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朱亮联合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朱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朱亮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债务人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本金

9,500,000.00

5,651,628.07

1,400,000.00

8,500,000.00

2,898,791.48

9,5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7,500,000.00

8,600,000.00

4,880,000.00

8,000,000.00

10,000,000.00

4,973,000.00

844,732.93

4,980,696.38

利息

2,954,237.60

1,986,255.47

415,292.35

2,723,439.79

800,835.96

2,147,361.74

1,638,484.66

1,686,845.83

2,500,312.44

1,679,038.50

1,426,421.26

2,699,040.61

2,098,566.31

1,346,335.95

439,683.49

2,609,894.55

费用 基准日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2017/3/31

担保人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名下
的坐落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罗山路 150 号厂房抵押，温州
市日清贸易有限公司、置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时代广场
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余进华、鲍
妙娟夫妇、李国华、余英姿夫妇、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应收
账款质押

公告清单 单位:万元

联系人：朱亮 联系电话：1380655966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泛华诚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泛华诚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9月2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
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泛华诚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泛华诚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浙江泛华诚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泛华诚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泛华诚业联系电话：0571-88061215、88855511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泛华诚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中行2
包

工行
包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累计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保达机电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东维合纤工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煜博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市隆汇纺织印染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龙发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杭天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华康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三阳农资有限公司

杭州银河线缆有限公司

浙江肯莱特传动工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9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绍兴县2013人借0663

LC2709313000424/ LC2709313000478/ LC2709313000517/ LC2709313000479/LC2709313000562/ LC2709313000685

绍市2012人借0365/绍市2012人借0102/LC2709312000751/LC2709312000355/LC2709312000378

绍兴县2013人借0265/绍兴县2013人借0274

城西2012人借0608

2014年（萧山）字0016号/2014年（萧山）字0213号/2014年（萧山）字0354号/2014年（萧山）字0375号

2013年（萧山）字0481号/2013年（萧山）字0712号

2013年（萧山）字0285号/2013年（萧山）字0371号/2013年（萧山）字0868号/2013年（萧山）字0423号

2014年（萧山）字0239号/2014（承兑协议）00041号

2014年（萧山）字0104号/2014年（萧山）字0128号/2014年（萧山）字0359号/2014年（萧山）字0480号/2013（承兑协议）00516号/2013（承兑协议）00517号

2012年（江南）字0777号/2013年（江南）字0301号/2013年（江南）字0302号/2013年（江南）字0347号

本金

39,886,883.39

12,698,211.94

24,141,162.04

7,655,459.42

5,000,000.00

29,300,000.00

12,886,357.57

29,900,000.00

24,754,322.07

51788134.22

21300170.7

259,310,701.35

欠息

599,588.24

1,096,639.29

2,491,038.42

737,447.38

687,793.39

485,369.58

359,015.70

619,670.18

258,753.96

861912.27

1,611,086.26

9,808,314.67

费用

/

/

/

/

/

/

/

/

/

/

/

担保人

绍兴海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查建良、唐月红、绍兴县海富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县万宏纺织有限公司、严四友、娄亚利

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绍兴丰华织造绣印科技有限公司、冯斌、冯慧琴

绍兴袍江宜必思酒店有限公司、张峰、肖君、张芹、金良、浙江非凡雨家纺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天洲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王关明、俞秋珍

杭州萧山凤凰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宁野农业装备有限公司、郑国根、姚红燕

浙江最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迈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徐坚忠、缪梅芳

杭州银河线缆有限公司、喻华康、黄亚明

银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银河线缆有限公司、湖北华康钙塑包装有限公司、黑龙江红兴隆农垦睿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喻华康黄亚明夫妇、喻益勇周萧琳夫妇

浙江三阳农资有限公司、银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银宇焊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振浦金属有限公司、谢幸儿、许飞燕

杭州萧山金利浦制衣厂、杭州肯莱特鞋业有限公司、虎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虎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汪金芳、李爱芳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中行2包截至2014年6月10日、工行包截至2014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浙江泛华诚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8日

（2017）浙0108民初3249号
崔万余：本院对原告徐金良诉你、孙美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32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93号

姚剑：本院对原告范超彰诉被告姚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08民初22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824号

李剑、戴国权：本院审理对原告刘继伟诉被告李
剑、戴国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2824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622号

杭州聚成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本院对李娟

诉你和第三人张洁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16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993号

柳春：本院受理原告胡婷诉你变更抚养关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191 民初 993 号交付通知书及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292号

俞天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宇航机电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191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
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386号

钱周安：本院受理原告黄檬檬诉
被告钱周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191 民初 138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495号

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汇德隆染化有
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149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407号

蒋继民：本院受理原告蒋金坤诉被告蒋继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11407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
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435号

绍兴江南窗帘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礼鼎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0110 民初743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巨诚印刷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巨诚印刷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合同》，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巨诚印刷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巨诚印
刷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巨诚印刷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057720562
浙江巨诚印刷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967769805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巨诚印刷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2017年6月25日（利息计算至2016年7月31日） 单位：元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借款人

浙江新大印刷有限公司

本金

9000000

利息

874000

担保人（保证、抵质押）

保证人：杨加钮、杨家料、杨声福、杨建华

抵押物：无


